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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8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会

议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公司3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6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五矿集团

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5-72）。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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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发展” 或“公司” ）拟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五矿财务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由其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交易限额

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及利息 37,000万元

每日最高贷款余额 1,000,000万元

协议有效期 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存款利率范围 存款利率不低于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一般性存款的存款利率

贷款利率范围

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按照不高

于同业水平， 同时也不高于五矿财务公司向其他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利率执

行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有关关联交易行为，2023年，公司与五矿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协议有

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 鉴于上述协议即将到期，公司拟与五矿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继续

由其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名称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1710917K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5号A247-A267（单）A226-A236（双）C106

法定代表人 董甦

注册资本 510,000万元

成立时间 1993年5月26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财务）公司与

上市公司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控制人控制

具体关系：同受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 ）控制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其他:____________

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419.93 568.24

负债总额 361.19 508.46

净资产 58.74 59.78

2024年度 2025年1-9月

营业收入 4.70 2.86

净利润 2.63 1.35

三、原协议执行情况

√非首次签订

2024年度 2025年1-11月

期末财务公司吸收存款余额 4,388,295.86万元 5,761,596.56万元

期末财务公司发放贷款余额 2,439,113.29万元 3,451,868.50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额度 500,000万元 500,000万元

期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138,681.33万元 192,328.88万元

期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金额 192,328.88万元 167,198.77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存款金额 230,765.15万元 219,838.95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利率范围 0.35%-1.35% 0.35%-1.35%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额度 1,000,000万元 1,000,000万元

期初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219,878.25万元 226,066.74万元

期末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金额 226,066.74万元 247,998.38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最高贷款金额 439,141.19万元 248,443.04万元

上市公司在财务公司贷款利率范围 2.70%-3.20% 2.11%-2.70%

四、《金融服务协议》主要内容

（一）服务内容和定价标准

甲方（五矿财务公司）为乙方（五矿发展）提供金融服务，服务内容主要包括：1、存款业务；2、贷款

业务；3、票据承兑、贴现和提供担保等业务；4、结算业务，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5、财务、融资、投资顾问

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6、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二）各项金融服务预计额度

2026年度，乙方及附属公司任一日在甲方的存款余额及利息不超过人民币3.7亿元（含）；甲方向乙

方及附属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额度峰值合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 除甲方向乙方及附属公司收

取的贷款利息外， 甲方向乙方及附属公司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上限为不超过人民币2,

500万元。

（三）定价标准

1、存款业务，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按照“存款自愿、取款自由” 的原则，甲方为乙方及附属公

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率不低于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一般性存款的存款利率；

2、贷款业务，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贷款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他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

利率执行；

3、票据承兑、贴现和提供担保等业务，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办理，费率或利率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他公司提

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4、结算业务，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甲方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他公

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5、财务、融资、投资顾问业务，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甲方收费不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

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其他公司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6、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双方按照公允、公平、自主、自愿的原则协商

办理，费率或利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不高于同业水平执行，同时也不高于甲

方向其他公司提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四）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五）协议生效条件

下述条件满足后，本协议于2026年1月1日生效：

1、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预计实际履行情况将超过乙方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在继续履行前应提交乙方

股东会审议批准并重新签订协议或补充协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五矿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由其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更加合理地利用资

金和优化财务管理，更好地满足公司日常资金管理需要，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财务管理水平，提

升资金运营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双方合作以“存取自由、资金安全”为前提，以市场公允

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于2025年12月22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3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6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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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健信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宁波健信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健信超导” 、“公司” 、“本公司” 或“发行人”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2025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中证网：http://www.cs.com.cn；证券时报网：http://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http://www.zqrb.cn；经济参考网：http://www.jjckb.cn；中国金融

新闻网：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 中国日报网 ：https://cn.

chinadaily.com.cn）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健信超导

（二）扩位简称：健信超导

（三）股票代码：688805

（四）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167,680,000股

（五）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41,920,000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

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

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

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20%。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主要为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24个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配售投资者

认购股份限售期为12个月， 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10%限售期为6

个月。

本公司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6,768.0000万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

无限售流通股为3,151.8859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8.7970%。公司上

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专用设

备制造业（C35），截至2025年12月10日（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37.19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日股

票收盘

价

（元/股）

2024年扣

非前EPS

（元/股）

2024年

扣非后

EPS

（元/股）

对应2024年

的静态市盈

率（扣非

前）

对应2024

年的静态市

盈率（扣非

后）

GEHC.O

GE�

HEALTH-

CARE

83.03 4.3752 4.3752 18.98 18.98

SHL.DF

SIEMENS�

HEALTHI-

NEERS

43.75 1.7405 1.7405 25.14 25.14

PHG.N 飞利浦 26.81 -0.8582 -0.8582 - -

600055.SH 万东医疗 15.87 0.2238 0.2026 70.91 78.33

688271.SH 联影医疗 129.79 1.5311 1.2259 84.77 105.87

920300.BJ 辰光医疗 13.86 -0.7094 -0.7966 - -

688301.SH 奕瑞科技 100.50 2.2003 2.0743 45.68 48.45

688607.SH 康众医疗 34.59 0.2003 0.0674 172.69 513.20

均值（剔除极值） - - - 65.22 77.16

数据来源：Wind资讯，数据截至2025年12月10日（T-3日）。

注1：《招股意向书》披露的可比公司中，东软医疗、深圳安科未上市，万东

医疗不涉及超导磁体自产，业务方面与公司存在一定区别，因此未纳入可比公

司估值对比。

注2：GE医疗（证券简称：GE� HEALTHCARE）和飞利浦为美股上市公

司（其中，飞利浦为多地上市公司，为简化起见，上表仅列示美股相关指标情

况）， 上述表格内对应各指标均以美元计价； 西门子医疗 （证券简称：

SIEMENS� HEALTHINEERS）为德国上市公司（财报周期为截止2024年9月

30日前12个月），对应各指标均以欧元计价，截至北京时间T-3日收盘。 考虑到

海外市场定价因素、估值体系等方面的不同，因此未将前述境外公司纳入可比

公司估值对比。

注3：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注4：2024年扣非前/后EPS=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T-3日（2025年12月10日）总股本。

注5：可比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值计算剔除极值辰光医疗、康众医疗，为纳

入估值对比的联影医疗、奕瑞科技对应指标均值。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18.58元/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1）41.8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2）46.4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3）55.85倍 （每股收益按照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61.97倍（每股收益按照2024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中国会计准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价格18.58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61.97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发行人所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

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

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

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

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

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

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

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 宁波健信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许卉 联系电话 0574-63235707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0-66336596、

020-66336597

发行人：宁波健信超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3日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旅游”、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２５６８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陕西旅游”，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４０２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

８０．４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９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约占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

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７３３．３３３４

万

股。 网上发行

１

，

９３３．３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３％

，

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３３４

股由保荐人（主

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陕西旅游”

Ａ

股

１

，

９３３．３０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９０５

，

３３７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１４７

，

７９７

，

１６２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９５

，

５９４

，

３２４

个，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２９５

，

５９４

，

３２３

，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０８０７７％

。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７０７

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在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陕西旅游文化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

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７０％

（含

７０％

）时，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陕西旅游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 � � �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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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

理李世锋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世锋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及董

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李世锋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世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李世锋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和公司章程规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及其他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其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为保障公司治理的连续性及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同意由公司董事长陈文胜先

生代行总经理职责， 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按照相关程序聘任总经理

之日止。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新任董事的补选和总

经理的聘任工作。

李世锋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忠实履职，为公司经营发展、科学

决策及规范运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李世锋先生任职期间所作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 � � �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25-100

债券代码：127017� � � � � � � �债券简称：万青转债

债券代码：524330� � � � � � � �债券简称：25江泥01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5年12月17日以电子邮件或公司网上办公系统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

公司董事、总经理李世锋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总经理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中的职务。为保障公司治理的连续性及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董事会同意由

公司董事长陈文胜先生代行总经理职责， 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按照

相关程序聘任总经理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董事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12� � � �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 � �公告编号：2025-81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12月11日以书面结合通讯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

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丹丹

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8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鉴于苏声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

职务，董事会同意增补独立董事潘培豪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同意增

补非独立董事陈浪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盘丽卿女士（简历见附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董事会同意增补盘丽卿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召开股东会的时间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简历

盘丽卿，女，50岁，大专学历，会计师、税务师，曾任广东博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东莞市擎珲置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监事；现任广东锦龙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财务部经理，东莞市伟骐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市新弘晟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东莞市擎珲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清远市供水拓展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

截至本公告日，盘丽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

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期限尚未届满；（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股票代码：000999� � � � �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 �编号：2025一090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克浙江”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昭通医药” ）。 上述被担保人分别为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 ）控股

子公司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 ）下属全资子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贝克制药”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商业” ）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000万元，累

计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是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不适用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人昭通医药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事项履行的相关程序

为适应昆药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满足相关公司融资担保需求，经华润三九董事会2025

年第五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昆药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预计为昆药集团下属子公

司不超过人民币4.5615亿元的银行融资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2025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2025-028）、《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会决议公告》（2025-034）。

2.�担保进展概况

为支持昆药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2025年12月22日，在上述批准范围内昆药集团发

生如下担保（单位：万元）：

担保

方

被担

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本次担

保签约

金融机

构

协议签

署日期

担保期限

本次实

际担保

金额

截止目

前担保

余额

2025年

度担保

额度

可用担

保额度

担保额

度占昆

药集团

最近一

期经审

计净资

产比例

是

否

关

联

担

保

是

否

有

反

担

保

对子公司的担保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子公司

昆药

集团

贝克

浙江

100% 51.76%

招行昆

明分行

2025-

12-22

2025-12-2

2 至

2026-12-2

1

500 500 500 0 0.1% 否

不

涉

及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子公司

昆药

商业

昭通

医药

100% 85.08%

交行昭

通分行

2025-

12-22

2025-12-2

2 至

2026-12-9

500 1,000 1,000 0 0.19% 否

不

涉

及

合计 一 一 一 一 一 1,000 1,500 1,500 0 0.29% 一 一

二、被担保公司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贝克诺顿（浙江）制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昆药集团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昆药集团全资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贝克制药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昆药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胜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11464602960

成立时间 1982年2月20日

注册地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云海路340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3,65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青霉素类）、合剂（含口服液）、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糖浆剂、口服混悬剂（含青霉素类）、口服溶

液剂的制造、加工及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70,129,249.32 67,442,287.48

负债总额/元 29,567,211.92 34,911,308.45

银行贷款总额/元 - -

流动负债总额/元 29,567,211.92 34,901,214.18

净资产/元 40,562,037.40 32,530,979.03

资产负债率 42.16% 51.76%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8,414,417.71 21,938,195.69

净利润/元 -12,861,154.11 -8,031,058.37

2、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被担保人名称 昆药商业（昭通）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昆药集

团持股情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昆药集团全资孙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昆药商业持有其100%股权，即其为昆药集团的全资孙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珊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600MA6P1NLU81

成立时间 2019年8月20日

注册地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创新创业园27栋办公楼五楼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药品、医疗器械、医疗用品及器材、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消毒用品、消毒器械、化妆品及卫生

用品、日用百货的销售、配送服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等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医药信息咨

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系统集成及综合布线。（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41,277,481.37 48,567,166.72

负债总额/元 35,187,900.10 41,321,289.69

银行贷款总额/元 5,000,00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元 33,113,455.47 39,483,093.36

净资产/元 6,089,581.27 7,245,877.03

资产负债率 85.25% 85.08%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87,850,602.03 72,008,025.78

净利润/元 363,939.40 1,156,295.76

（二）被担保公司失信情况

以上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列示财务状况为被担保人公司单体数据。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

号

被担

保人

银行

担保合同

金额（万

元）

担保期限 担保方式 担保范围

其他方共

同担保或

反担保

1

贝克

浙江

招行

昆明

分行

500

2025-12-22

至

2026-12-21

连带责任保证

债权本金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

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

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不涉及

2

昭通

医药

交行

昭通

分行

500

2025-12-22

至

2026-12-9

连带责任保证

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不涉及

注：保证期间为协议签署日起，至主合同债务发生期间的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昆药集团及其体系内下属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降

低融资成本，支持下属公司经营发展；符合昆药集团整体发展战略，有利于昆药集团整体利益；担保金额符合

昆药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昆药集团对被担保公司（包括昆药集团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之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昆药集团及其子/孙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819亿元，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56%，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41%；昆药集团对其子/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人民币0.15亿元， 占昆药集团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29%， 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8%；控股子公司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 ）对其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对

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亿元，占天士力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72%，占华润三九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02%。 昆药集团及其子/孙公司、天士力及其子/孙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昆药集团及天士力2025年度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13.5615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81%。 除昆药集团、天士力外，华润三九及华润三九其他子公司无对外

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